
 

 

附表一  行為人違反本法義務規定之行為涉及一般廢棄物者 
項

次 
裁罰事實 

違反 

條文 

裁罰 

依據 

裁罰 

範圍 
污染程度(A) 污染特性(B) 危害程度(C) 

應處罰鍰計算 

方式(新臺幣) 

一 不依第十一條第一款

至第七款規定清除一

般廢棄物 

第十一

條第一

款至第

七款 

第五十

條第一

款 

處新臺

幣一千

二百元

以上六

千元以

下罰鍰 

(一) 土地或建築

物與公共衛

生有關，所

有人、管理

人或使用人

未依規定清

除，A=1~2 

(二) 與土地或建

築物相連接

之騎樓或人

行道，該土

地或建築物

所有人、管

理人或使用

人未依規定

清除，A=1~2 

(三) 因 特 殊 用

途，使用道

路或公共用

地，使用人

未依規定清

除，A=1~2 

(四) 火災或其他

災 變 發 生

(一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未

曾違反相同

條 款 規 定

者，B=1 

(二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曾

違反相同條

款規定未經

撤銷之裁罰

累積次數，

每 增 加 1

次，B 每次

增加 1(累積

違反 1 次，

B=2；累積違

反 2 次 ，

B=3，依此類

推。) 

C=1~2 六千元≧(A×B×C

×一千二百元)≧

一千二百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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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，經所有

人拋棄遺留

現場者，建

築物所有人

或管理人未

依 規 定 清

除，A=1~2 

(五) 建築物拆除

後 所 遺 留

者，原所有

人、管理人

或使用人未

依 規 定 清

除，A=1~2 

(六) 家畜或家禽

在道路或其

他公共場所

便溺，所有

人或管理人

未依規定清

除，A=1~3 

(七) 化糞池之污

物 ， 所 有

人、管理人

或使用人未

依 規 定 清

除，A=1~2 

行
政

院
公

報
 

第
027

卷
 

第
049

期
 

 
20210318 

 
農

業
環

保
篇

 

 

 
 



 

 

二 一般廢棄物回收、清

除、處理之運輸、分

類、貯存、排出、方

法、設備及再利用，

違反中央主管機關或

執行機關訂定之規定 

第十二

條 

第五十

條第二

款 

處新臺

幣一千

二百元

以上六

千元以

下罰鍰 

A=1~3 (一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未

曾違反相同

條 款 規 定

者，B=1 

(二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曾

違反相同條

款規定未經

撤銷之裁罰

累積次數，

每 增 加 1

次，B 每次

增加 1(累積

違反 1 次，

B=2；累積違

反 2 次 ，

B=3，依此類

推。) 

C=1~2 六千元≧(A×B×C

×一千二百元)≧

一千二百元 

三 未依第十六條第一項

規定繳納回收清除處

理費；提供不實申報

資料 

第十六

條第一

項 

第五十

一條第

一項 

    (一) 未依第十六

條第一項規

定繳納回收

清除處理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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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經限期

繳納，屆期

仍 未 繳 納

者，其罰鍰

數額為應繳

納費用之一

倍。 

(二) 自本次未依

第十六條第

一項規定繳

納回收清除

處理費，經

限期繳納，

屆期仍未繳

納之日(含)

回溯前一年

內，曾違反

相同條款規

定經裁處罰

鍰而未經撤

銷者，處本

次應繳納費

用二倍之罰

鍰。 

(三) 以不實資料

申報且短繳

回收清除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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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費，其罰

鍰數額為應

繳納費用之

一倍。 

(四) 自本次以不

實資料申報

且短繳回收

清除處理費

之日(含)回

溯 前 一 年

內，曾違反

相同條款規

定經裁處罰

鍰一次而未

經撤銷者，

其罰鍰數額

為本次應繳

納費用之二

倍；其曾違

反相同條款

規定經裁處

罰鍰二次以

上而均未經

撤銷者，其

罰鍰數額為

本次應繳納

費 用 之 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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倍。 

四 違反依第十六條第四

項所定應回收廢棄物

責任業者管理辦法規

定 

第十六

條第四

項 

第五十

一條第

二項第

一款 

處新臺

幣六萬

元以上

三十萬

元以下

罰鍰 

(一) 責任業者未

依應回收廢

棄物責任業

者管理辦法

第三條規定

於首次製造

或輸入責任

物之日起二

個月內，向

中央主管機

關 申 請 登

記，A=1 

(二) 責任業者之

應登記事項

有變更，未

依應回收廢

棄物責任業

者管理辦法

第四條第二

項規定向中

央主管機關

申請變更登

記，A=1 

(三) 恢復製造、

輸入責任物

或不符合免

(一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未

曾違反相同

條 款 規 定

者，B=1 

(二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曾

違反相同條

款規定未經

撤銷之裁罰

累積次數，

每 增 加 1

次，B 每次

增加 1(累積

違反 1 次，

B=2；累積違

反 2 次 ，

B=3，依此類

推。) 

C=1 三十萬元≧(A×B

×C×六萬元)≧六

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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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列管規定

者，未依應

回收廢棄物

責任業者管

理辦法第五

條第三項規

定重新辦理

登記、申報

及繳費，A=1 

(四) 未依應回收

廢棄物責任

業者管理辦

法第六條第

一項規定繳

納回收清除

處理費、未

依應回收廢

棄物責任業

者管理辦法

第六條第二

項規定申報

營業量或進

口量，A=1 

(五) 未依應回收

廢棄物責任

業者管理辦

法第十五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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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保存營

業量或進口

量申報表、

回收清除處

理費繳費證

明及扣抵證

明文件，A=1 

(六) 其他經裁處

機 關 認 定

者，A=1 

五 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

至第三項規定 

第十八

條第一

項至第

三項 

第五十

一條第

二項第

二款 

處新臺

幣六萬

元以上

三十萬

元以下

罰鍰 

(一) 應回收廢棄

物之回收、

貯 存 、 清

除，違反中

央主管機關

之 規 定 ，

A=1；應回收

廢棄物之處

理，違反中

央主管機關

之規定，A=2 

(二) 稽核認證團

體未依稽核

認證作業辦

法第六條至

第 十 條 規

定，辦理稽

(一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未

曾違反相同

條 款 規 定

者，B=1 

(二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曾

違反相同條

款規定未經

撤銷之裁罰

累積次數，

每 增 加 1

次，B 每次

(一) 屬污染程度

(一)情形： 

1. 違規行為未涉

及應回收廢棄

物數量或應回

收廢棄物數量

未達當地主管

機關核准之每

月最大貯存量

或最大處理量

者，C=1 

2. 違規行為涉及

應回收廢棄物

數量且達當地

主管機關核准

之每月最大貯

存量或最大處

三十萬元≧(A×B

×C×六萬元)≧六

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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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認證，A=1 

(三) 中央主管機

關指定公告

一定規模以

上應回收廢

棄 物 之 回

收 、 處 理

業，未向主

管機關辦理

登記，A=1 

(四) 其他經裁處

機 關 認 定

者，A=1 

增加 1(累積

違反 1 次，

B=2；累積違

反 2 次 ，

B=3，依此類

推。) 

理量以上者，

C=2 

(二) 屬污染程度

(二)情形： 

稽核認證團

體，C=1 

(三) 屬污染程度

(三)情形： 

1. 回收業未向當

地主管機關辦

理登記，C=1 

2. 處理業未向當

地主管機關辦

理登記，C=2 

(四) 其他經裁處

機 關 認 定

者，C=1 

六 違反依第十八條第四

項所定應回收廢棄物

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

規定 

第十八

條第四

項 

第五十

一條第

二項第

一款 

處新臺

幣六萬

元以上

三十萬

元以下

罰鍰 

(一) 違反應回收

廢棄物回收

處理業管理

辦法第二十

二條第一項

規定，未依

指 示 辦 理

者，A=2 

(二) 其他經裁處

機 關 認 定

(一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未

曾違反相同

條 款 規 定

者，B=1 

(二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C=1 三十萬元≧(A×B

×C×六萬元)≧六

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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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A=1 一年內，曾

違反相同條

款規定未經

撤銷之裁罰

累積次數，

每 增 加 1

次，B 每次

增加 1(累積

違反 1 次，

B=2；累積違

反 2 次 ，

B=3，依此類

推。) 

七 指定公告責任業者、

指定公告之物品或其

包裝、容器之販賣業

者，違反第十九條規

定 

第十九

條 

第五十

一條第

二項第

二款 

處新臺

幣六萬

元以上

三十萬

元以下

罰鍰 

(一) 物品或其包

裝、容器上

標示回收相

關標誌之圖

樣大小、位

置及其他應

遵行事項，

違反中央主

管 機 關 規

定，A=1 

(二) 未依中央主

管機關之規

定，設置資

源 回 收 設

(一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未

曾違反相同

條 款 規 定

者，B=1 

(二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曾

違反相同條

款規定未經

撤銷之裁罰

C=1 三十萬元≧(A×B

×C×六萬元)≧六

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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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並執行

回收工作，

A=1 

累積次數，

每 增 加 1

次，B 每次

增加 1(累積

違反 1 次，

B=2；累積違

反 2 次 ，

B=3，依此類

推。) 

八 無故規避、妨礙或拒

絕第二十條之查核或

索取有關資料規定 

第二十

條 

第五十

一條第

二項第

三款 

處新臺

幣六萬

元以上

三十萬

元以下

罰鍰 

A=1 (一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未

曾違反相同

條 款 規 定

者，B=1 

(二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曾

違反相同條

款規定未經

撤銷之裁罰

累積次數，

每 增 加 1

次，B 每次

增加 1(累積

C=1 三十萬元≧(A×B

×C×六萬元)≧六

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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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 1 次，

B=2；累積違

反 2 次 ，

B=3，依此類

推。) 

九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規

定之禁用或限制製

造、輸入之規定 

第二十

一條 

第五十

一條第

二項第

四款 

處新臺

幣六萬

元以上

三十萬

元以下

罰鍰 

A=1 (一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未

曾違反相同

條 款 規 定

者，B=1 

(二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曾

違反相同條

款規定未經

撤銷之裁罰

累積次數，

每 增 加 1

次，B 每次

增加 1(累積

違反 1 次，

B=2；累積違

反 2 次 ，

B=3，依此類

C=1 三十萬元≧(A×B

×C×六萬元)≧六

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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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。) 

十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規

定之限制販賣、使用

規定 

第二十

一條 

第五十

一條第

三項 

處新臺

幣一千

二百元

以上六

千元以

下罰鍰 

(一) 未遵守中央

主管機關限

制 販 賣 規

定，A=1 

(二) 未遵守中央

主管機關限

制 使 用 規

定，A=1 

(三) 未遵守中央

主管機關限

制販賣及使

用規定，A=2 

(一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未

曾違反相同

條 款 規 定

者，B=1 

(二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曾

違反相同條

款規定未經

撤銷之裁罰

累積次數，

每 增 加 1

次，B 每次

增加 1(累積

違反 1 次，

B=2；累積違

反 2 次 ，

B=3，依此類

推。) 

C=1 六千元≧(A×B×C

×一千二百元)≧

一千二百元 

十

一 

販賣業未依公告之回

收獎勵金數額支付消

費者 

第二十

二條第

二項 

第五十

一條第

二項第

處新臺

幣六萬

元以上

拒絕支付回收獎

勵金，A=1 

(一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C=1 三十萬元≧(A×

B×C×六萬元) ≧

六萬元 

行
政

院
公

報
 

第
027

卷
 

第
049

期
 

 
20210318 

 
農

業
環

保
篇

 

 

 
 



 

 

二款 三十萬

元以下

罰鍰 

一年內，未

曾違反相同

條 款 規 定

者，B=1 

(二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曾

違反相同條

款規定未經

撤銷之裁罰

累積次數，

每 增 加 1

次，B 每次

增加 1(累積

違反 1 次，

B=2；累積違

反 2 次 ，

B=3，依此類

推。) 

十

二 

未依規定運用賸餘之

回收清除相關費用 

第二十

三條 

第五十

一條第

二項第

二款 

處新臺

幣六萬

元以上

三十萬

元以下

罰鍰 

未依規定運用賸

餘之回收清除相

關費用，A=1 

(一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未

曾違反相同

條 款 規 定

者，B=1 

C=1 三十萬元≧(A×B

×C×六萬元)≧六

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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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曾

違反相同條

款規定未經

撤銷之裁罰

累積次數，

每 增 加 1

次，B 每次

增加 1(累積

違反 1 次，

B=2；累積違

反 2 次 ，

B=3，依此類

推。) 

十

三 

為第二十七條各款行

為之一 

第二十

七條各

款 

第五十

條第三

款 

處新臺

幣一千

二百元

以上六

千元以

下罰鍰 

(一) 隨地吐痰、

檳榔汁、檳

榔渣，拋棄

紙 屑 、 煙

蒂 、 口 香

糖、瓜果或

其皮、核、

汁、渣或其

他一般廢棄

物，A=1~4 

(二) 污染地面、

(一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未

曾違反相同

條 款 規 定

者，B=1 

(二) 自本次違反

本 法 之 日

(含)回溯前

一年內，曾

C=1~2 六千元≧(A×B×C

×一千二百元)≧

一千二百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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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 溏 、 水

溝、牆壁、

樑 柱 、 電

桿、樹木、

道路、橋樑

或其他土地

定 著 物 ，

A=1~5 

(三) 於路旁、屋

外或屋頂曝

晒、堆置有

礙衛生整潔

之物，A=1~2 

(四) 自廢棄物清

除、處理及

貯存工具、

設備或處所

中搜揀經廢

棄之物，A=1 

(五) 拋 置 熱 灰

燼、危險化

學物品或爆

炸性物品於

廢棄物貯存

設備，A=1~5 

(六) 棄置動物屍

體於廢棄物

違反相同條

款規定未經

撤銷之裁罰

累積次數，

每 增 加 1

次，B 每次

增加 1(累積

違反 1 次，

B=2；累積違

反 2 次 ，

B=3，依此類

推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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貯存設備以

外 處 所 ，

A=1~2 

(七) 隨地便溺，

A=1~2 

(八) 於水溝棄置

雜物，A=1~2 

(九) 飼養禽、畜

有礙附近環

境 衛 生 ，

A=1~2 

(十) 張貼或噴漆

廣告污染定

著物，A=1~4 

(十一) 其他經主

管機關公

告之污染

環 境 行

為，A=1~4 

備註： 

一、 污染特性(B)所稱「本次違反本法之日」，指發生處罰事實之日期；所稱「裁罰累積次數」，應以實際處罰次數為判定標準。 

二、 項次一、二、十三之污染程度(A)及危害程度(C)，其採非定值方式規定者，在不牴觸其係數範圍內，裁處機關得針對個案事實

(如：違規地點是否涉及敏感之環境受體區域範圍)，依權責自行認定其係數數值，並得取至小數點第一位。(如：1.5、2.5、

3.5、4.5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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